
乌海市能源局承接上级下放内部权力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取消和下放的
依据或理由

承接主体 取消或下放后续措施 备注

1 煤炭矿区总体规划审批

委托。
设定依据：1.《煤炭矿区总体规划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4号)第五条：煤炭矿区总体规划
由省级发展改革委委托具有甲级煤炭工程咨询资质的单位编制。第十一条：资源储量为中型、规划总规模300万吨/
年及以上的矿区，其总体规划由矿区所在省级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提出审查意见后，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审批。 2.《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煤矿先进产能建设保障煤炭安全稳定供应的通知》（国能发煤炭〔2022〕
77号）三、加强矿区总体规划管理，规范煤矿生产建设（二）科学编制煤炭矿区总体规划。规划总规模1000万吨/
年及以下的矿区，其总体规划由省级煤炭矿区总体规划部门审批，进一步加快矿区总体规划手续办理。
委托理由：1.按照国务院“放管服”精神，为加快推进我区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提高煤炭矿区总体规划的审批效
率，结合煤炭矿区总体规划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下放至盟市能源主管部门管理符合减权放权的精神。2.权属自治
区审批范围的矿区总体规划规模为1000万吨/年以下的中小型矿区，该事项委托盟市进行审批，可有效提高审批效
率，缩短时间，有利于进一步优化煤炭企业营商环境。

乌海市能源局

（1）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
名义依法依规实施受委托事项，负责受委托
事项的受理、办理、咨询、协调等工作，主

动接受委托行政机关的指导、监督。
（2）严格限于委托范围内行使委托事项，
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制作证书、文书，并
遵守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实施。
（3）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组织对具体
经办人员的学习培训，提高其工作能力和水

平。

自治区能源局下放至
盟市，盟市不再下放

2
燃煤自备电厂可再生能源
替代工程项目方案的审定

下放。
设定依据：1.《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全区风电光伏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内政办发〔
2022〕19 号）三、统筹风光资源科学配置（二）优先支持市场化并网消纳项目2.工业园区可再生能源替代项目。
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充分挖掘工业园区燃煤自备电厂灵活性调节能力和负荷侧响应能力，支持含有燃煤自备
电厂的工业园区开展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配置新能源装机规模与园区内自备电厂调峰能力相匹配。无燃煤自备电
厂但有新增负荷的工业园区可以开展低碳（零碳）用能示范，全额自发自用，不占用公用电网的消纳空间，按需配
置新能源装机规模，新增负荷实现全清洁能源供电。2.《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源网荷储一
体化项目实施细则（2022年版）><内蒙古自治区燃煤自备电厂可再生能源替代工程实施细则（2022年版）><内蒙古
自治区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实施细则（2022年版）>的通知》（内能新能字[2022]831号）第七条 盟市能源主
管部门组织企业编制实施方案，将申报材料以正式文件报送自治区能源局。第八条 自治区能源局会同相关部门、
电网企业，及时进行评估，必要时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进行评估，提出评估建议。第九条 自治区能源局将
评估建议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审定同意后批复实施方案。
下放理由：1.为了加快推进我区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结合新能源发展实际需要，下放至盟市能源主管部门管理符合
减权放权的精神。2.燃煤自备电站增配新能源依托企业燃煤自备火电机组新增调节能力建设。我区现有燃煤自备火
电机组装机规模普遍较小、新增调节能力有限，配建的新能源规模较小。同时，因新能源项目由相关产业业主根据
自家厂区自备电站新增调节能力、产业新增用电需求等建设，新能源建设规模可控，项目审批和建设等事宜可由盟
市能源主管部门统筹管理。

乌海市能源局

1.完善下放事项的政策文件，提供政策支持，对下放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2.加强督促指导，明确监管职责，健全和完善监管措
施。
3.适时开展重点督导工作，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活动。

自治区能源局下放至
盟市，盟市不再下放



3
全额自发自用新能源项目
方案的审定

下放。
设定依据：1.《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全区风电光伏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内政办发〔
2022〕19 号）三、统筹风光资源科学配置（二）优先支持市场化并网消纳项目6.全额自发自用新能源项目。偏远
地区生产生活供电、可中断工业用户供电的微电网等其他类新增用电负荷，可按照实际供电需要配置新能源规模，
实现全额自发自用。对于替代燃煤电厂厂用电的新能源项目，可以直接接入到燃煤电厂升压站。积极支持利用工商
业屋顶、空地发展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实现全额自发自用，按需配置新能源规模。2.《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实施细则（2022年版）><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全额自发自用新能源项
目实施细则（2022年版）><内蒙古自治区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新能源实施细则（2022年版）>的通知》（内能新能
字[2022]888号）第六条 盟市能源主管部门组织企业编制实施方案，将申报材料以正式文件报送自治区能源局。第
七条 自治区能源局会同相关部门、电网企业，及时进行评估，必要时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进行评估，提出
评估建议。第八条 自治区能源局将评估建议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审定同意后批复实施方案。
下放理由：1.为了加快推进我区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结合新能源发展实际需要，下放至盟市能源主管部门管理符合
减权放权的精神。2.自发自用新能源项目应用场景多、单体规模小、建设周期短，且对盟市工商业发展贡献力度大
、成果见效快，该类项目审批权限可一并由盟市管理，由盟市能源主管部门开展项目审批、推进建设工作。

乌海市能源局

1.完善下放事项的政策文件，提供政策支持，对下放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2.加强督促指导，明确监管职责，健全和完善监管措
施。
3.适时开展重点督导工作，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活动。

自治区能源局下放至
盟市，盟市不再下放

4
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消纳
新能源项目方案的审定

下放。
设定依据：1.《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全区风电光伏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内政办发〔
2022〕19 号）三、统筹风光资源科学配置（二）优先支持市场化并网消纳项目3.火电灵活性改造促进新能源消纳
利用项目。支持燃煤机组实施灵活性制造改造，提高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提升自治区新能源消纳水平。创新煤电机
组灵活性改造激励机制，拥有燃煤机组的发电企业在实施火电灵活性改造后，按照增加的调峰空间配置新能源项目
。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实施细则（2022年版）><内蒙古自治区关于
全额自发自用新能源项目实施细则（2022年版）><内蒙古自治区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新能源实施细则（2022年版）
>的通知》（内能新能字[2022]888号）第九条 由发电集团制定总体实施方案，上报自治区能源局，内容包括本集
团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方案、新能源开发建设方案和煤电与新能源实质性联营方案。第十条 自治区能源局会同国
家能源局派出机构、有关部门、电网企业，及时进行评估，必要时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进行评估，提出评估
建议。第十一条 自治区能源局将评估建议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审定同意后，按发电集团一次性批复总体实施
方案。
下放理由：1.为了加快推进我区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结合新能源发展实际需要，下放至盟市能源主管部门管理符合
减权放权的精神。2.火电灵活性改造增配的新能源规模以单个公网火电机组总调峰容量扣除电网调峰、调频占用的
调峰容量核算，我区大部分公网火电厂机组调峰容量已被电网公司统一调度管理，可用于灵活性改造配置新能源的
规模较小，项目审批和建设等事宜可由盟市能源主管部门统筹管理。

乌海市能源局

1.完善下放事项的政策文件，提供政策支持，对下放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2.加强督促指导，明确监管职责，健全和完善监管措
施。
3.适时开展重点督导工作，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活动。

自治区能源局下放至
盟市，盟市不再下放


